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6、 项目支出：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

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。

7、机关运行经费： 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

邮电费、 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 日常维修费、 专用资料及一般设

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8、 “三公”经费： 纳入省财政预算管理的“三公“经费，是指

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和因公出国 (境) 费。 其中，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

公务接待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

出 (含车辆购置税) , 以及燃料费、 维修费、 保险费等支出； 因公出

国 (境)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 (境)的国际旅费、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

食宿费等支出。

9、 科技经费： 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创新主体培育、 企业重大技术

攻关、 企业科研成果产出、 企业研发投入、 创新创业载体建设、 知识

产权创造等投入。

10、 科学普及专项资金 (以下简称“科普经费”) 安排使用应当

充分体现“统筹规划、 激励引导、 注重绩效、 促进发展”的原则，参

照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并结合当年科普重点工作，按照不少于1.5元/

人标准统筹安排，列 入财政预算 。


